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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加强全市物流、寄递渠道治安保卫工作，

有效提升物流、寄递企业安全防控能力，及时查处通过物流、

寄递渠道非法贩运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爆物品等禁寄物

品的行为，维护物流、寄递渠道安全畅通，保护公民的人身、

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物流、寄递的货物运输、

储存、配送等专业物流服务的企业，以及邮政、快递企业均

适用本通告。

二、物流、寄递渠道安全管理工作由市公安局、市国家

安全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工商局、市邮政管理局等

部门按照分工各负其责，属地区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物流、

寄递渠道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落实。

三、物流、寄递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本单

位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工作负责。物流、



寄递企业应当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逐级责任制，明确各层

级领导、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防范责任，开展经常性的安

全防范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物流、寄递企业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

人员，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报主管公

安机关备案。

四、物流、寄递企业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

情况，建立健全安全防范制度，建立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档案，

制定安全防范工作方案和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

练。

五、物流、寄递企业应当严格履行招聘用工手续，不得

使用无身份证明的人员，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专业知

识培训。

物流、寄递企业雇佣或自行招用保安员，应当符合《保

安服务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按要求向属地公安机关备案，

保安员应当经过正规培训机构培训并取得保安员证书。

六、物流、寄递企业从业人员应当熟知本岗位职责，掌

握禁寄物品的形状、性能及辨识要领，当场验视交寄物品。

应当严格落实货物接收、邮件收寄环节的要求，由专人负责，

主动提示用户如实填写寄递详情单，详细记录用户信息。在

用户在场的情况下，当面验视托运货物，检查是否属于国家

禁止流通、托运的物品，发现用户托运夹带禁限物品的，应



当拒绝接收。对发现邮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

管制刀具、毒品等禁寄物品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和邮政管理部门。

寄递企业收寄物品验视后应当在寄递详情单上加盖验

视章。

七、物流、寄递企业应当在货物、邮件、快件收寄、分

拣、运输、投递等环节安装监控设备，确保设备全天 24 小

时运转，监控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严防被“调包”

或加塞禁寄物品。

物流企业应当根据经营场所的规模、货物的属性和流量

等情况，设置相应的防爆安检设备，配备专职安检人员，对

货物进行安全检查。

寄递企业应当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检查设备，安排

具备专门技术和技能的人员对邮件、快件进行安全检查，及

时发现、主动堵截禁寄物品。

寄递企业在收寄、运输、投递过程中应当使用带锁的、

印有公司标识的封闭式车辆，或与车辆形成一体的封闭式货

箱。

寄递企业业务流程应当实行计算机管理，预留数据接

口，按规定与邮政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联网。

八、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交寄国家法律法规

及有关部门禁止寄递的各类物品。在交寄物品时，应当如实



填写详情单，并配合做好验视工作；寄递物品应当选用有合

法资质、正规的物流、寄递企业，避免被骗和财物损失。

九、对从事运输、存储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

害性、传染性、腐蚀性等危险货物和传染性菌种、毒种以及

武器弹药、管制刀具、弩、烟草等管制物品的物流企业，应

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十、物流、寄递企业应当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检查和指导；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物流、寄递企业，各级

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职权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十一、本通告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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